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塔沙市监处罚〔2023〕141号

案件内容 沙湾市东湾镇卫生院（肖英松）使用过期医疗器械

行政处罚当事人
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

注册号 /

单位

名称 沙湾市东湾镇卫生院

注册号 45836964365422311C21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
名

           肖英松

违法事实/案情简
要

2023年6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沙湾市东湾镇商贸路24号的沙湾市东湾镇卫生院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陕西龙康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制造的无菌

注射器1支,湖北仙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153支,上述两种医

疗器械均已超过使用期限。执法人员经局领导批准后，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当事人过期的医疗器械依法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
施。当事人涉嫌使用过期的医疗器械的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五

条之规定，经局领导批准于2023年6月27日立案调查。本局于2023年9月4日给当事人送达

沙市监处告[2023]14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

见。

违法行为类型/适
用法律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九项，
第八十六条第三项。

减轻处罚的依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
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
意见》（七）3（1）（2）。                                                
予以减轻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内容

一、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二、没收违法使用的医疗器械154支（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
153支，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1支）；
三、处5000元罚款。

处罚日期                   二0二三年九月十二日


